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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6893.htm （一九九六年八月

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二十四条第二款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作出了

规定。为了实施上述规定，特提出以下意见，以备香港特别

行政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 一、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

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

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 二、

下述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

（四）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 （１）非法入境或于

非法入境后获入境处处长准许留在香港； （２）在违反逗留

期限或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留在香港； （３）以难民身份留在

香港； （４）在香港被依法羁留或被法院判处监禁； （５）

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 三、基本法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

年”的计算方法，应为任何时间的连续七年；基本法第二十

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非中国籍人在香港通常居住“

连续七年”的计算方法，应为紧接其申请成为香港特别行政

永久性居民之前的连续七年。 四、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

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

。 五、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非中国籍

人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具体要求为： １．该人须在申请成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时依法签署一份声明，表示愿

意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 ２．该人在作上述声明时须如实申

报以下个人情况，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审批其永久性居民

身份时参考； （ａ）在香港有无住所（惯常居所）； （ｂ）

家庭主要成员（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通常在香港居住； 

（ｃ）在香港有无正当职业或稳定的生活来源； （ｄ）在香

港是否依法纳税。 ３．该人须对声明中申报上述情况的真实

性承担法律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权在需要时要求申

报人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如发现申报人所作的申报

与事实不符，可依法作出处理包括注销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 ４．已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非中国籍人，除特殊原

因外，如在通常规定的时间限度内（时间限度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规定）连续不在香港居住，即丧失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

的条件，可依法注销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不再享有香港居

留权；但可依法进入香港和不受条件限制在香港居住和工作

，在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有关规定的条件时可成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六、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五）项规定的非中国籍人在香港所生的未满２１周岁子

女，在本人出生时或出生后，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

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的人。上述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子女在年满２１周岁

后，在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其他有关规定的条件

时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七、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



立以前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享有香港居留权的人，

作如下安排： １．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７年

的中国公民，其所持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在１９９７

年７月１日后继续有效，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 ２．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移民

海外后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前以外国公民身份返回香港

定居，其所持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在１９９７年７月

１日后继续有效，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 ３．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如其连续不

在香港居住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时间限度，而在１９９７年

７月１日后以外国公民身份返回香港定居，其所持有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应依法注销，不再享有香港居留权，但可

依法进入香港和不受条件限制在香港居住和工作，在符合基

本法第二十四条有关规定的条件时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

性居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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